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森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沈曉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

度易字第477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60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森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暨補充理由書（109年度蒞字第10563號）略以：

　㈠被告林森泰係建築師暨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其受達

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欣公司，址設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12樓）委任，負責該公司信託登記在元大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之新北市新店區新坡段398、398-

1、398-2、398-6、455、455-5、456、457、513地號等9筆

山坡地之建築規劃設計及申請取得建築執照等工作，林森泰

建築師事務所將相關申請程序中所必要之「水土保持計畫」

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撰擬及送審事宜，委

託薪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

土保持工程技師資格之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地形測量

與申請認定現有巷道等作業，則由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委託

莊天文擔任負責人之全方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全方公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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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全方公司則將現地測量作業分包予名揚測量工程有限

公司（下稱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於民國107年5月間死

亡）辦理。

　㈡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地建築」第26

0條規定：「本章所稱山坡地，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三條之規定劃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

地。」，同規則第261條第1款規定：「本章建築技術用語定

義如左：一、平均坡度：係指在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

一實測地形圖上依左列平均坡度計算法得出之坡度值：(一)

在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長不大於二十五公尺。

圖示如左：(二) 每格坵塊各邊及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

數，記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總和註在方格中間。

圖示如左：… (三) 依交點數及坵塊邊長，求得坵塊內平均

坡度 (Ｓ) 或傾斜角 (θ)，計算公式如左：… (四) 在坵

塊圖上，應分別註明坡度計算之結果。圖示如左：…（按：

圖示略）」，同規則第2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山坡地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但穿過性之道路、通

路或公共設施管溝，經適當邊坡穩定之處理者，不在此限：

一、坡度陡峭者：所開發地區之原始地形應依坵塊圖上之平

均坡度之分布狀態，區劃成若干均質區。在坵塊圖上其平均

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但區內最高點及最低點間之坡度小

於百分之十五，且區內不含顯著之獨立山頭或跨越主嶺線

者，不在此限。」，同規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

一款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

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

分之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

建築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

者，不在此限。」。次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4年3月9日新

北工建字第1040363836號函略以：「…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山

坡地專章所涉原始地形之認定及執行方式，…為統一本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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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地形認定執行之行政審查作業，…以每一宗基地坵塊圖均

採同一方式、方向、位置、大小等，套疊88年原始地形圖及

現況實測地形（一千二百分之一）圖，檢討排除兩造圖說任

一坵塊不得開發建築之範圍。…」。是依前述規定及函示，

針對山坡地建築，以上開法定方法在原始及現況實測地形圖

上劃定邊長不大於25公尺之正方格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如

某坵塊在原始或現況實測地形圖上之平均坡度超過30%者，

即不得開發建築，另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者，雖得作

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惟仍不得配置建築物。

　㈢被告明知應如實取得現況實測地形圖，並依上開法定方法劃

定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如平均坡度超過30%之坵塊，即不得

配置建築物。被告於分析、設計過程中，發覺主要開發範圍

中有相當比例之坵塊平均坡度超過30%，經一再嘗試不同坵

塊畫設方式，包括調整坵塊邊長、角度、位置，甚將非屬達

欣公司所有之建築基地範圍外、現供人車通行使用之較為平

坦道路畫入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仍有部分坵塊平均坡度超

過30%，且橫亙在基地之中，不利建築設計配置及地下室開

挖，並勢必增加施工成本；為求日後銷售時賣相較佳及節省

建築成本，竟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行使業

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4年11月初某日

時許，竄改現況實測地形圖之等高線位置，續交由不知情之

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坡度均未超過3

0%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之

「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不實業務文書，將之納入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該竄改等高線位置

後之不實地形圖同時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至少有如附

表1所示文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

作之不實文書，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

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而行使之，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暨所

屬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於106年9月28日核發106店建字第335

號建造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足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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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核發建築執照之正確性，達欣公司因此獲取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核發建築執照之不法利益，被告則陸續取得建造執照掛

號及核發之費用（即第三、四期之勞務費用）共新臺幣（下

同）720萬元。達欣公司、被告與合作廠商人員於不詳日

期，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1所示地形圖（下稱第1時期地

形圖）；於101年3月間某日，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2所示

地形圖（下稱第2時期地形圖）；於103年1月8日，完成、取

得如附表2編號3所示地形圖（下稱第3時期地形圖），依照

此時期之地形圖，編號分別為A2、A3、A4、A13、A15、A1

7、A18、A19、A20、A42等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超過30%

且未逾55%（註：坵塊編號係參照上開建案建造執照申請圖

說上所自行編定之編號。另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進行坡度

分析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他卷八

第377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為14至22者，即表示平均坡

度超過30%且未逾55%）；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

地形圖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成如附表2編號4

所示地形圖（下稱第4時期地形圖；關鍵之等高線挪移情

形，詳見附件4-3-2所示，其中藍線表示調整前、橘線表示

調整後），此時上述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調整至30%以下

（坡度分析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

他卷八第379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小於12者，即表示平

均坡度在30%以下）；續完成如附表2編號5所示之定稿地形

圖（下稱第5時期地形圖），並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

文件，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

　㈣綜上，被告以上開製作不實圖說文件之手法，將編號分別為

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等10個

坵塊之平均坡度，自超過30%且未逾55%之區間，均不實降低

至30%以下之區間，而假造其所得配置建築物之範圍，續進

行建築設計（參見附件5-3，橘色框示範圍係實際配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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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範圍，黃色框示範圍係依照真實坡度分析結果應屬不得配

置建築物之範圍），並申請取得建造執照（註：平均坡度超

過30%且未逾55%者，雖不得配置建築物，惟仍得作為法定空

地或開放空間使用，故不影響容許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但

仍影響得否配置建築物之範圍，而影響建築設計內容、賣相

及施工成本）。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

至達欣公司、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薪宇公司等處執行搜

索，扣得相關圖說文件及電子檔，經分析比對後，而查悉上

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

不實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

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

利等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達欣公司

員工王裕翔、江志恩、證人即薪宇公司負責人鄧鳳儀、證人

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證人即名揚公司測量人員張祐

維、陳大玲、證人即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

科科長方偉、證人即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科長洪崇

嚴於偵查中之證述，以及107年8月8日修正前新北市建築管

理規則第25條、108年2月22日修正之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23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店建335號建造執照案卷共

5宗之掃描電子檔光碟、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勘驗之108年

9月16日、9月19日、9月23日、12月27日勘驗報告及附件等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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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辯稱：我自行委託陳松良做基地測量，我沒有調整等

高線，我就提供陳松良交付的等高線圖給鄧鳳儀進行坡度分

析完成附件5-1坡度圖，並申請本案建照。另現有巷道的認

定圖附件3-1，是業主達欣公司委託全方公司莊天文所製作

建築線許可的道路證明，是要附在建照中證明基地面前的道

路使用情況，與前述聲請建照許可的等高線不相干。其餘扣

案地形圖都是達欣公司江志恩持有，與本案建照無關，且起

訴書附表2附件3-1註明「圖面標示測量日期為103年1月8

日」，而本案測量時間為104年11月，可見被告自無竄改附

件3-1之必要性等語。其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並無不當調

移原判決附圖一所示附件5-1底圖之等高線位置，亦無動機

需要不當調移前述等高線位置。本建案實存有全方公司所提

供於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系爭附件3-1之等高線圖，以及

陳松良於104年間測量完成之現況地形圖，二份不同時期地

形測量之圖說。本件申請建造執照所提出之等高線為被告自

行委託陳松良之測量公司進行測量，並於偵訊時提出左上角

有內政部核准的二維碼（00000-00000000000)之影印大圖一

張。系爭坵塊圖需由專業之水保技師依據法令規範進行坵塊

之方向、位置、大小之調整，來進行建案之分析規劃，被告

斷無法於水保技師尚未進行坵塊分析前即可預先調移等高線

位置來符合平均坡度之計算，益徵被告斷無違法調整等高線

位置之動機及犯行甚明。申請建造執照所應檢附之現況地形

圖，必須要能反映申請當時之地形現狀，以便後續進行坵塊

圖計算及坡度分析，而被告本於專業進行簽證，始於104年1

月20日接受達欣公司委任後，再自行委託陳松良於104年間

進行本案基地地形之測量，並未採用達欣公司自行委託案外

人全方公司於委託前即已測量完成之地形圖作為建築線指定

所附底圖之等高線（即附件3-1，測繪日期：103年1月8

日），實無違誤之處，亦無涉犯偽造文書之犯行甚明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就本案受託業務，委託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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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資格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委託名揚

公司，該公司負責人陳松良(已歿)負責地形測量，被告將現

況地形圖續交由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

坡度均未超過30％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

查報告書」內之「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業務文

書，將之納入「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上開

地形圖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會同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文

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作之文書，

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本案建照（含雜項工

作物），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於106年9月28日核發本案建

照。另達欣公司申請認定「398、398-1、398-2、398-6、39

8-7、403(部分)、404、453(部分)、454(部分)、455、455-

3、455-4、455-5、456、456-2、457、513地號」為現有巷

道等作業部分，則由達欣公司委託莊天文擔任負責人之全方

公司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案，莊天文將經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

號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籍套繪圖交給

被告，由被告附在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造申請的文件等

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易字卷一第377至378頁)，核

與證人鄧鳳儀、莊天文、江志恩、王裕翔於偵訊及審理時證

述(見他字卷六第15、16、144、271至275頁、原審易字卷三

第103、107、114至118、123、189至192頁)、證人即名揚公

司員工陳大玲於偵訊時證述(見他字卷七第127至129頁)相

符、並有達欣公司與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簽立之委任契約書

1份(見偵字卷第85至91頁）、支票2張、全方公司請款單、

估算單、統一發票、上開函文(他字卷七第51至63頁、置卷

外「109偵4600被告3/23庭陳圖表」袋)、本案山坡地新建工

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設計及簽證契約

書、本案建地住宅新建工程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

(他字卷六第53至85頁、第89至97頁)、本案建照電子檔在卷

可佐，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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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本案之爭點乃被告是否有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

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

成如附表2編號4所示地形圖（即第4時期地形圖）？並進而

完成第5時期地形圖，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文件，向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茲分述如下：

　⒈證人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從你

提供的光碟內容來看，有部分參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

是102年12月，可否說明受託測量日期與該檔的關係？）我

回去再確認一下。」、「（問：有沒有其他陳述？）我現在

依我提供的圖檔判斷，實際測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我提

供給建築師的圖檔就是我今天提出來的，只有提供這一份資

料給建築師」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0頁、第11頁）；其復於

偵查中結證稱：「（問：前次詢問時，有關地形圖測繪時

間、交付圖檔給委託業主的時間為何，你表示要再查證確

認，現可否說明之？）…測量業務我們是委託名揚測量公

司，他們是把外業的部分測好，我們再做後續整理和圖面的

表示。所以這案件我們是陸陸續續做的。精準的時間是103

年年初開始做，到104年年中結案」等語（見他字卷七第71

頁），足見莊天文於偵查中提呈之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

部分參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是102年12月，又圖面係記

載「測繪日期：103年1月8日、測量單位：全方工程有限公

司」，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

第1053441410號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

籍套繪圖6份可佐（置於卷外紙袋），又全方公司係受達欣

公司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全方公司乃委

託名揚公司測繪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全方公司估算單影

本、統一發票影本、請款單影本、達欣公司開立予全方公司

之支票影本、全方公司開立予名揚公司之支票影本在卷可佐

（見他字卷七第57頁至65頁），足認全方公司受達欣公司委

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進而委託名揚公司測

繪之附件3-1之等高線圖，確實為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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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觀諸全方公司之估算單其上說明明載：「1.以上報價含

稅不含建照、坡審、水保現況地形圖之測量技師簽證費及現

場會勘地政事務所指界規費（每筆地號400元）」等語，足

明本件委託僅限於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等作業部

分。再參酌證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除前述地形

圖外，你有無受託就該地辦理其他地形圖的測量、繪製工

作？）沒有，我們只有這一次，案子只有這一案。我的業務

就是到把核准函申請下來」、「（問：所提供地形測量圖檔

是否只有1個版本，或者是否有不同版本？）從頭到尾只有

一個版本等語(他字卷七第70、71頁），足證全方公司受委

託之業務範圍是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現有巷道及

指定建築線，而所謂「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版本」等語，亦僅

限於莊天文參與之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程序甚明。又證人莊天

文雖證稱：是林森泰建築師委託給我的，印象中是在103年

底左右這段期間被告找我測量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

然證人莊天文於同次偵訊時供稱：我現在依我提供的圖檔判

斷，實際測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等語，前後證詞互核可

知，莊天文對於何時接受委託先證稱是103年12月底，其後

又改稱是103年1月，足認莊天文之記憶模糊，而全方公司出

具之估算單其上載明業主為達欣開發業務部，與其證詞亦不

相符，故本院認其證稱係被告委託之證詞可信度較低，不予

採信。　

　⒉被告是否有委託名揚公司為系爭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

　⑴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依照與達欣公司之合約，申報費用有12

項其中（三）建築線指定的項目，是由業主自己委託的，達

欣公司委託時就有附了等高線圖給我，該圖是業主自己委託

測量公司做的（庭呈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告104年11月27日

新北工養字第10431335451號整份公文)，此份公告裡面所附

的現有巷道認定就有基地的等高線圖，就是上開我所說達欣

公司自己找測量公司測的，另外委託書中（二）現況補作測

量及簽證是我以25000元委託陳良鋒（按：應為陳松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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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公司測量的，他測量的結果就是我申請核准也就是工務

局106店建字335號建造執照所附的現況等高線圖，我今日有

帶該等高線的影本來，該影本的左上角有內政部核淮的二維

瑪（00000-00000000000)(庭陳影印大圖一張），從上開二

張圖看來等高線圖略有不同，但不是修改等語（見偵字卷第

78頁），被告主張其有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

　⑵證人莊天文證稱：陳松良在107年5月在嘉義監理所發生公安

事件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故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

已於107年5月間死亡，被告是否確有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

量，已無從傳訊陳松良釐清。觀之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與達

欣公司間之委任契約書，其中附件一中之三、申報費用部

分，明確記載「現況補做測量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

業主已自行委託」等語，有前揭委任契約書在卷可佐（見本

院卷一第130頁），被告主張系爭基地確實存在「現況補做

測量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業主已自行委託」二

次不同之現況測量委任，尚非無據。

　⑶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

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5頁）：「1.同一位置的土

地之地形，在不同年度經由相同或不同單位進行測量，有可

能得出不同的等高線圖。2.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在同一

年度經由不同單位進行測量，亦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等高線

圖。3.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若經人為之整坡，或是氣

候、地震等天然因素，造成雨水沖刷、土石流、山崩、地滑

等因素，確實會造成地表之土石遭移除或堆積，使地形地貌

發生變化。當測繪之地形圖比例尺愈大，測繪所得之地形圖

成果差異也愈大。4.一般而言，進行地形測量作業時，需由

已知基本控制點引測至附近後以測量儀器（如經緯儀、全站

儀、平板儀…等）測得各地形要點，以內插法求得等高程

點，最後連接繪製成等高線。因此地形圖之精度與測點數多

寡、地形要點位置、測量人員經驗等因素相關。故實際測量

過程中，確實有可能因不同之測量人員設點測量，而得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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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高線圖。」由上可知，被告自行委託名揚公司為現況測

量如果屬實，雖被告與全方公司各自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但

因測量時間不同，即使是同一測量單位，亦可能測量結果不

同，故自無法僅以附件3-1之等高線圖與被告用以申請建造

執照所附之現況等高線圖有所不同，遽認被告有以第3時期

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⑷證人即名揚公司之員工陳大玲於偵查中證稱：（問：〈提示

105年1月18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

函後附現有巷道認定圖〉是否知道公司曾受託進行圖示之新

店區新坡一街測量案，你負責何工作？）我應該是有參與，

我跟老闆兩人一組去測量的。咖啡色道路及粉紅色山坡地基

地部分是同時一起測的。我不記得何時測的。沒有印象粉紅

色基地部分曾先後去測了兩次，我們在測的時候一次就會詳

細測好，頂多是回來發現有些數據比較奇怪或不夠的地方才

會再回去補測。本案應該是沒有發生後來業主又要求補測粉

紅色基地詳細等高線而又再回去補測的情形。這種地方儀器

進去很辛苦，我們一定盡量一次完成所有工作，不會分次完

成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27、128頁），雖然陳大玲證述附件

3-1等高線圖係其與陳松良一同進行現場測量，並由陳松良

繪圖，且其不曾因業主要求再度補測基地之等高線等語，然

附件3-1等高線圖之測量委託業主係全方公司，陳大玲所述

均係關於附件3-1現有巷道認定部分，並未及於被告是否有

另外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之部分，故尚難以證人陳大玲之證詞

認定被告未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陳大玲之前揭證詞尚不

足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規定必

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

　⑴新北市政府有關現有巷道認定，依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都計測量科說明：依據建築法第48條及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

第7條規定：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其基地面臨計畫道路、

市區道路、公路、現有巷道或廣場者，應向本府申請指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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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線。其中鄰接現有巷道部分則須依據本規則第3條所稱定

義並依據第9條標準辦理現有巷道認定後再指定建築線。新

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8條規定，申請指定建築線，應檢附書

圖、文件之種類及製作規定如下：（3）實測現況圖：應就

測繪範圍之實測成果，以比例尺五百分之一製作，並標明地

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路及溝渠。…（7）基地為非都市

土地者，應檢附複丈成果圖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且

其地籍套繪圖及實測現況圖都，應由建築師或得從事測量或

道路調查業務之技師查覈簽證；一併申請認定現有巷道時應

檢附通行時間證明文件。

　⑵新北市政府有關山坡地坡度分析，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山

坡地建築審查要點第三點：「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定及

檢討方式如：（一）原始地形（1）以中華民國88年（含以

前）之地形圖為認定者，並經本土農業局查復無違反水土保

持相關法規之查報取締及違規之紀錄。（2）經本府農業局

查復有紀錄在案者，應採用各區域實施建築管理當時之圖資

為認定。（3）依法聲請整地之雜項執照並取得雜項使用執

照者，或依法辦理市地重劃完竣者，以核定之坡度（坵塊）

分析及地形為原始地形認定。（二）現況實測地形圖等高線

應為一公尺一條，圖幅比例不得小於一千兩百分之一。

（三）地形檢討應依施工篇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簽證檢討坵

塊分析，採十公尺坵塊邊長計算平均坡度，以同一方向、大

小、角度分析檢討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之坵塊，並將原始地

形與現況地形分析後之坵塊圖以坡級疊圖，排除不可開發建

築之坵塊範圍，並套繪建築物、水土保持設施及道路（通

路）。　　　

　⑶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一款

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

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

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

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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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

在此限。

　⑷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20日新北工建字第11001373

16號函說明三、另重申山坡地現況實測地形圖，應依內政部

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　

　⑸綜上，新北市政府規定現有巷道認定所需之現況地形圖，係

申請建築執照指定建築線所需檢附之書圖、文件，並無涉山

坡地坡度分析。另新北市政府規定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

定及檢討時，為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故需檢討原

始地形及現況地形之坵塊，其中現況實測地形圖，規定應依

內政部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

因此，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

規定必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此有台北市

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

見書可佐（鑑定書外放，見該鑑定書第6頁至第10頁）。

　⑹由上可知，被告主張其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現況地形圖，

以供山坡地坡度分析使用，尚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自無從以

此推論被告有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

部挪移等高線位置之行為。

　⒋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

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是否均會相同？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

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3頁）：「

　　1.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

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

　　2.有關以坵塊進行坡度分析之方式，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二十五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均有規

定。

　　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坡度之計算方法，有

實測地形圖者採坵塊法，無實測地形圖者得採等高線法。

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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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坵塊法：

　　　⑴在地形圖上每十公尺或二十五公尺畫一方格坵塊。

　　　⑵每方格（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註

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數總和註在方格中間。

　　　⑶依交點數與方格邊長，以下列公式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

（S）或傾斜角（Θ）。

　　　　S= (nπ△h/ 8L) ×100%

　　　　式中S：坡度（方格內平均坡度）（%）

　　　　　　△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公尺）

　　　　　　n：方格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交點總數和

　　　　　 π：圓周率（3.14）

　　4.據此可知，在同一等高線圖中，雖有相同之等高線間距

（△h），但經調整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L）後，將

導致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產生改變，四

邊交點數總和亦隨之改變（n）。在坵塊邊長（L）、交點

數總和（n）不同情況下，依S=〔nπ△h/8L〕×100%公式

計算所得之各個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將得到不同之

結果。」，由前揭鑑定意見可知，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

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

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須依法調整坵塊方

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的坡度分析即可，何需甘冒追訴

之風險，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

挪移等高線位置？　　

　⒌基地經由水保技師進行坡度分析後，是否才會知悉各坵塊坡

度分析之結果？亦即在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

之，是否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

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4頁）：「1.基地若位於有

地形變化之處，則必須經由坡度分析後，才能知悉各坵塊坡

度分析之結果。2.除非基地是位於無地形變化之處，否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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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

析結果。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或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所列之坵塊內平均坡度S=（nπ

△h/ 8L) ×100%計算公式可知，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係

由：坵塊邊長（L）、坵塊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玄點總數和

（n）、等高線間距（△h）等變數所組成，故需經專業計算

及分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由此可知，

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需經專業計

算及分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結果，故被告實無從

單純借由調整等高線而達成其所需要之坡度分析結果，既如

此，被告有何動機及必要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

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⒍證人即水土保持技師鄧鳳儀證稱：這個個案的地形測量部分

是由建築師直接提供給我，他當時提供電子檔給我，用AUTO

CAD電子檔給我的。坡度計算方式是依照水土保持規範第25

條規定的坵塊法計算，坵塊的大小是25公尺，計算方式就是

畫一個25乘以25正方形，跟等高線重疊，重疊後等高線跟每

個坵塊交疊的點數算出，按照法規規定的公式計算出坡度。

建照坡度分析是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第261條的規定計算，跟

上面方法不同，計算方式如上，只是坵塊採用25公尺以下。

本案採用15.8公尺，選擇使用15.8公尺是我們技師跟建築師

互相討論對這一塊基地最有利的方式，基本上新北市政府有

規定，我們坵塊必須平行道路，坵塊不可以超過道路的對

面，我們依據基地的縱深，以不超過道路對面取得平衡數

字。依據原始地形的地形，是五公尺一條，如果我們劃設坵

塊大小有包覆到兩條等高線，計算出的坡度會超過30%，如

果只有包覆到一條等高線，就會小於30%。所以我們會選擇

適當的大小盡可能讓每個坵塊只包覆到一條等高線。所以我

們當時以83年原始地形等高線的間距來取捨這個坵塊的大小

等語（見他字卷六第16至19頁）。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26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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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亦即水土保持技師在區劃正方格坵

塊時，只需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即可，每邊長幾公尺可依其

需要擇定。參以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

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見該鑑定書第3頁）：「1.當同

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

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綜合上揭資

料可知，被告在鄧鳳儀為山坡地坡度分析前，即提供現場測

量圖電子檔予鄧鳳儀，被告無法事先預知鄧鳳儀規劃之坵塊

之方向、位置、大小，要如何得以調移等高線而變動坵塊編

號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共10

個坵塊之平均坡度？

　⒎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稱：現況圖的等高線我是請測量公司測

量，我雖然沒去現場，但結果回來，我會跟測量公司討論等

高線圖的合理性，所以開會有很多修正圖，修正圖正確的就

是我最後申請的那一份。我有去移動等高線位置等語（見他

字卷十第44頁），然被告其後之供述即推翻此陳述，而人之

記憶有可能因時間久遠而模糊或扭曲，而被告之自白依刑事

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必須與事實相符者才得為證

據，且依同法條第2項，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被

告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本院審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

據，對於被告是否確有調整附件3-1之等高線，尚有所懷

疑，已如前述，本院查無其他證據得以佐證被告之前揭自白

與事實相符，被告前揭自白尚難以作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㈢綜上，檢察官所為之舉證尚無法讓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公訴意

旨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之有罪確信，而公訴意

旨係以被告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為前提而認被告亦

犯詐欺得利犯行，故本院自亦無法形成被告確有詐欺得利犯

行之有罪心證，應諭知被告無罪。　

六、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院業已詳列證據並

析論理由認定如前，原審認事用法即有違誤，被告不服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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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判決，並

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郭峻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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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森泰




選任辯護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沈曉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477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6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森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暨補充理由書（109年度蒞字第10563號）略以：
　㈠被告林森泰係建築師暨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其受達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欣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2樓）委任，負責該公司信託登記在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之新北市新店區新坡段398、398-1、398-2、398-6、455、455-5、456、457、513地號等9筆山坡地之建築規劃設計及申請取得建築執照等工作，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將相關申請程序中所必要之「水土保持計畫」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撰擬及送審事宜，委託薪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技師資格之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地形測量與申請認定現有巷道等作業，則由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委託莊天文擔任負責人之全方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全方公司）辦理，而全方公司則將現地測量作業分包予名揚測量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於民國107年5月間死亡）辦理。
　㈡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地建築」第260條規定：「本章所稱山坡地，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劃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同規則第261條第1款規定：「本章建築技術用語定義如左：一、平均坡度：係指在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實測地形圖上依左列平均坡度計算法得出之坡度值：(一) 在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長不大於二十五公尺。圖示如左：(二) 每格坵塊各邊及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記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總和註在方格中間。圖示如左：… (三) 依交點數及坵塊邊長，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 (Ｓ) 或傾斜角 (θ)，計算公式如左：… (四) 在坵塊圖上，應分別註明坡度計算之結果。圖示如左：…（按：圖示略）」，同規則第2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山坡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但穿過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施管溝，經適當邊坡穩定之處理者，不在此限：一、坡度陡峭者：所開發地區之原始地形應依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之分布狀態，區劃成若干均質區。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但區內最高點及最低點間之坡度小於百分之十五，且區內不含顯著之獨立山頭或跨越主嶺線者，不在此限。」，同規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在此限。」。次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4年3月9日新北工建字第1040363836號函略以：「…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專章所涉原始地形之認定及執行方式，…為統一本市原始地形認定執行之行政審查作業，…以每一宗基地坵塊圖均採同一方式、方向、位置、大小等，套疊88年原始地形圖及現況實測地形（一千二百分之一）圖，檢討排除兩造圖說任一坵塊不得開發建築之範圍。…」。是依前述規定及函示，針對山坡地建築，以上開法定方法在原始及現況實測地形圖上劃定邊長不大於25公尺之正方格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如某坵塊在原始或現況實測地形圖上之平均坡度超過30%者，即不得開發建築，另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者，雖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惟仍不得配置建築物。
　㈢被告明知應如實取得現況實測地形圖，並依上開法定方法劃定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如平均坡度超過30%之坵塊，即不得配置建築物。被告於分析、設計過程中，發覺主要開發範圍中有相當比例之坵塊平均坡度超過30%，經一再嘗試不同坵塊畫設方式，包括調整坵塊邊長、角度、位置，甚將非屬達欣公司所有之建築基地範圍外、現供人車通行使用之較為平坦道路畫入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仍有部分坵塊平均坡度超過30%，且橫亙在基地之中，不利建築設計配置及地下室開挖，並勢必增加施工成本；為求日後銷售時賣相較佳及節省建築成本，竟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4年11月初某日時許，竄改現況實測地形圖之等高線位置，續交由不知情之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坡度均未超過30%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之「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不實業務文書，將之納入「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該竄改等高線位置後之不實地形圖同時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至少有如附表1所示文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作之不實文書，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而行使之，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暨所屬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於106年9月28日核發106店建字第335號建造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足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執照之正確性，達欣公司因此獲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執照之不法利益，被告則陸續取得建造執照掛號及核發之費用（即第三、四期之勞務費用）共新臺幣（下同）720萬元。達欣公司、被告與合作廠商人員於不詳日期，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1所示地形圖（下稱第1時期地形圖）；於101年3月間某日，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2所示地形圖（下稱第2時期地形圖）；於103年1月8日，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3所示地形圖（下稱第3時期地形圖），依照此時期之地形圖，編號分別為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等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超過30%且未逾55%（註：坵塊編號係參照上開建案建造執照申請圖說上所自行編定之編號。另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進行坡度分析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他卷八第377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為14至22者，即表示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成如附表2編號4所示地形圖（下稱第4時期地形圖；關鍵之等高線挪移情形，詳見附件4-3-2所示，其中藍線表示調整前、橘線表示調整後），此時上述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調整至30%以下（坡度分析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他卷八第379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小於12者，即表示平均坡度在30%以下）；續完成如附表2編號5所示之定稿地形圖（下稱第5時期地形圖），並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文件，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
　㈣綜上，被告以上開製作不實圖說文件之手法，將編號分別為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等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自超過30%且未逾55%之區間，均不實降低至30%以下之區間，而假造其所得配置建築物之範圍，續進行建築設計（參見附件5-3，橘色框示範圍係實際配置建築物範圍，黃色框示範圍係依照真實坡度分析結果應屬不得配置建築物之範圍），並申請取得建造執照（註：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者，雖不得配置建築物，惟仍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故不影響容許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但仍影響得否配置建築物之範圍，而影響建築設計內容、賣相及施工成本）。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達欣公司、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薪宇公司等處執行搜索，扣得相關圖說文件及電子檔，經分析比對後，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利等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達欣公司員工王裕翔、江志恩、證人即薪宇公司負責人鄧鳳儀、證人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證人即名揚公司測量人員張祐維、陳大玲、證人即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科長方偉、證人即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科長洪崇嚴於偵查中之證述，以及107年8月8日修正前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25條、108年2月22日修正之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3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店建335號建造執照案卷共5宗之掃描電子檔光碟、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勘驗之108年9月16日、9月19日、9月23日、12月27日勘驗報告及附件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利犯行，辯稱：我自行委託陳松良做基地測量，我沒有調整等高線，我就提供陳松良交付的等高線圖給鄧鳳儀進行坡度分析完成附件5-1坡度圖，並申請本案建照。另現有巷道的認定圖附件3-1，是業主達欣公司委託全方公司莊天文所製作建築線許可的道路證明，是要附在建照中證明基地面前的道路使用情況，與前述聲請建照許可的等高線不相干。其餘扣案地形圖都是達欣公司江志恩持有，與本案建照無關，且起訴書附表2附件3-1註明「圖面標示測量日期為103年1月8日」，而本案測量時間為104年11月，可見被告自無竄改附件3-1之必要性等語。其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並無不當調移原判決附圖一所示附件5-1底圖之等高線位置，亦無動機需要不當調移前述等高線位置。本建案實存有全方公司所提供於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系爭附件3-1之等高線圖，以及陳松良於104年間測量完成之現況地形圖，二份不同時期地形測量之圖說。本件申請建造執照所提出之等高線為被告自行委託陳松良之測量公司進行測量，並於偵訊時提出左上角有內政部核准的二維碼（00000-00000000000)之影印大圖一張。系爭坵塊圖需由專業之水保技師依據法令規範進行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之調整，來進行建案之分析規劃，被告斷無法於水保技師尚未進行坵塊分析前即可預先調移等高線位置來符合平均坡度之計算，益徵被告斷無違法調整等高線位置之動機及犯行甚明。申請建造執照所應檢附之現況地形圖，必須要能反映申請當時之地形現狀，以便後續進行坵塊圖計算及坡度分析，而被告本於專業進行簽證，始於104年1月20日接受達欣公司委任後，再自行委託陳松良於104年間進行本案基地地形之測量，並未採用達欣公司自行委託案外人全方公司於委託前即已測量完成之地形圖作為建築線指定所附底圖之等高線（即附件3-1，測繪日期：103年1月8日），實無違誤之處，亦無涉犯偽造文書之犯行甚明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就本案受託業務，委託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土保持技師資格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委託名揚公司，該公司負責人陳松良(已歿)負責地形測量，被告將現況地形圖續交由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坡度均未超過30％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之「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業務文書，將之納入「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上開地形圖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會同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文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作之文書，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本案建照（含雜項工作物），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於106年9月28日核發本案建照。另達欣公司申請認定「398、398-1、398-2、398-6、398-7、403(部分)、404、453(部分)、454(部分)、455、455-3、455-4、455-5、456、456-2、457、513地號」為現有巷道等作業部分，則由達欣公司委託莊天文擔任負責人之全方公司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案，莊天文將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籍套繪圖交給被告，由被告附在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造申請的文件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易字卷一第377至378頁)，核與證人鄧鳳儀、莊天文、江志恩、王裕翔於偵訊及審理時證述(見他字卷六第15、16、144、271至275頁、原審易字卷三第103、107、114至118、123、189至192頁)、證人即名揚公司員工陳大玲於偵訊時證述(見他字卷七第127至129頁)相符、並有達欣公司與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簽立之委任契約書1份(見偵字卷第85至91頁）、支票2張、全方公司請款單、估算單、統一發票、上開函文(他字卷七第51至63頁、置卷外「109偵4600被告3/23庭陳圖表」袋)、本案山坡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設計及簽證契約書、本案建地住宅新建工程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他字卷六第53至85頁、第89至97頁)、本案建照電子檔在卷可佐，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之爭點乃被告是否有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成如附表2編號4所示地形圖（即第4時期地形圖）？並進而完成第5時期地形圖，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文件，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茲分述如下：
　⒈證人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從你提供的光碟內容來看，有部分參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是102年12月，可否說明受託測量日期與該檔的關係？）我回去再確認一下。」、「（問：有沒有其他陳述？）我現在依我提供的圖檔判斷，實際測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我提供給建築師的圖檔就是我今天提出來的，只有提供這一份資料給建築師」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0頁、第11頁）；其復於偵查中結證稱：「（問：前次詢問時，有關地形圖測繪時間、交付圖檔給委託業主的時間為何，你表示要再查證確認，現可否說明之？）…測量業務我們是委託名揚測量公司，他們是把外業的部分測好，我們再做後續整理和圖面的表示。所以這案件我們是陸陸續續做的。精準的時間是103年年初開始做，到104年年中結案」等語（見他字卷七第71頁），足見莊天文於偵查中提呈之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部分參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是102年12月，又圖面係記載「測繪日期：103年1月8日、測量單位：全方工程有限公司」，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籍套繪圖6份可佐（置於卷外紙袋），又全方公司係受達欣公司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全方公司乃委託名揚公司測繪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全方公司估算單影本、統一發票影本、請款單影本、達欣公司開立予全方公司之支票影本、全方公司開立予名揚公司之支票影本在卷可佐（見他字卷七第57頁至65頁），足認全方公司受達欣公司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進而委託名揚公司測繪之附件3-1之等高線圖，確實為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甚明。觀諸全方公司之估算單其上說明明載：「1.以上報價含稅不含建照、坡審、水保現況地形圖之測量技師簽證費及現場會勘地政事務所指界規費（每筆地號400元）」等語，足明本件委託僅限於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等作業部分。再參酌證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除前述地形圖外，你有無受託就該地辦理其他地形圖的測量、繪製工作？）沒有，我們只有這一次，案子只有這一案。我的業務就是到把核准函申請下來」、「（問：所提供地形測量圖檔是否只有1個版本，或者是否有不同版本？）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版本等語(他字卷七第70、71頁），足證全方公司受委託之業務範圍是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現有巷道及指定建築線，而所謂「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版本」等語，亦僅限於莊天文參與之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程序甚明。又證人莊天文雖證稱：是林森泰建築師委託給我的，印象中是在103年底左右這段期間被告找我測量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然證人莊天文於同次偵訊時供稱：我現在依我提供的圖檔判斷，實際測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等語，前後證詞互核可知，莊天文對於何時接受委託先證稱是103年12月底，其後又改稱是103年1月，足認莊天文之記憶模糊，而全方公司出具之估算單其上載明業主為達欣開發業務部，與其證詞亦不相符，故本院認其證稱係被告委託之證詞可信度較低，不予採信。　
　⒉被告是否有委託名揚公司為系爭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
　⑴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依照與達欣公司之合約，申報費用有12項其中（三）建築線指定的項目，是由業主自己委託的，達欣公司委託時就有附了等高線圖給我，該圖是業主自己委託測量公司做的（庭呈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告104年11月27日新北工養字第10431335451號整份公文)，此份公告裡面所附的現有巷道認定就有基地的等高線圖，就是上開我所說達欣公司自己找測量公司測的，另外委託書中（二）現況補作測量及簽證是我以25000元委託陳良鋒（按：應為陳松良）的測量公司測量的，他測量的結果就是我申請核准也就是工務局106店建字335號建造執照所附的現況等高線圖，我今日有帶該等高線的影本來，該影本的左上角有內政部核淮的二維瑪（00000-00000000000)(庭陳影印大圖一張），從上開二張圖看來等高線圖略有不同，但不是修改等語（見偵字卷第78頁），被告主張其有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
　⑵證人莊天文證稱：陳松良在107年5月在嘉義監理所發生公安事件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故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已於107年5月間死亡，被告是否確有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已無從傳訊陳松良釐清。觀之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與達欣公司間之委任契約書，其中附件一中之三、申報費用部分，明確記載「現況補做測量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業主已自行委託」等語，有前揭委任契約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0頁），被告主張系爭基地確實存在「現況補做測量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業主已自行委託」二次不同之現況測量委任，尚非無據。
　⑶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5頁）：「1.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在不同年度經由相同或不同單位進行測量，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等高線圖。2.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在同一年度經由不同單位進行測量，亦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等高線圖。3.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若經人為之整坡，或是氣候、地震等天然因素，造成雨水沖刷、土石流、山崩、地滑等因素，確實會造成地表之土石遭移除或堆積，使地形地貌發生變化。當測繪之地形圖比例尺愈大，測繪所得之地形圖成果差異也愈大。4.一般而言，進行地形測量作業時，需由已知基本控制點引測至附近後以測量儀器（如經緯儀、全站儀、平板儀…等）測得各地形要點，以內插法求得等高程點，最後連接繪製成等高線。因此地形圖之精度與測點數多寡、地形要點位置、測量人員經驗等因素相關。故實際測量過程中，確實有可能因不同之測量人員設點測量，而得出不同等高線圖。」由上可知，被告自行委託名揚公司為現況測量如果屬實，雖被告與全方公司各自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但因測量時間不同，即使是同一測量單位，亦可能測量結果不同，故自無法僅以附件3-1之等高線圖與被告用以申請建造執照所附之現況等高線圖有所不同，遽認被告有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⑷證人即名揚公司之員工陳大玲於偵查中證稱：（問：〈提示105年1月18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函後附現有巷道認定圖〉是否知道公司曾受託進行圖示之新店區新坡一街測量案，你負責何工作？）我應該是有參與，我跟老闆兩人一組去測量的。咖啡色道路及粉紅色山坡地基地部分是同時一起測的。我不記得何時測的。沒有印象粉紅色基地部分曾先後去測了兩次，我們在測的時候一次就會詳細測好，頂多是回來發現有些數據比較奇怪或不夠的地方才會再回去補測。本案應該是沒有發生後來業主又要求補測粉紅色基地詳細等高線而又再回去補測的情形。這種地方儀器進去很辛苦，我們一定盡量一次完成所有工作，不會分次完成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27、128頁），雖然陳大玲證述附件3-1等高線圖係其與陳松良一同進行現場測量，並由陳松良繪圖，且其不曾因業主要求再度補測基地之等高線等語，然附件3-1等高線圖之測量委託業主係全方公司，陳大玲所述均係關於附件3-1現有巷道認定部分，並未及於被告是否有另外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之部分，故尚難以證人陳大玲之證詞認定被告未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陳大玲之前揭證詞尚不足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規定必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
　⑴新北市政府有關現有巷道認定，依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計測量科說明：依據建築法第48條及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7條規定：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其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市區道路、公路、現有巷道或廣場者，應向本府申請指定建築線。其中鄰接現有巷道部分則須依據本規則第3條所稱定義並依據第9條標準辦理現有巷道認定後再指定建築線。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8條規定，申請指定建築線，應檢附書圖、文件之種類及製作規定如下：（3）實測現況圖：應就測繪範圍之實測成果，以比例尺五百分之一製作，並標明地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路及溝渠。…（7）基地為非都市土地者，應檢附複丈成果圖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且其地籍套繪圖及實測現況圖都，應由建築師或得從事測量或道路調查業務之技師查覈簽證；一併申請認定現有巷道時應檢附通行時間證明文件。
　⑵新北市政府有關山坡地坡度分析，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第三點：「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定及檢討方式如：（一）原始地形（1）以中華民國88年（含以前）之地形圖為認定者，並經本土農業局查復無違反水土保持相關法規之查報取締及違規之紀錄。（2）經本府農業局查復有紀錄在案者，應採用各區域實施建築管理當時之圖資為認定。（3）依法聲請整地之雜項執照並取得雜項使用執照者，或依法辦理市地重劃完竣者，以核定之坡度（坵塊）分析及地形為原始地形認定。（二）現況實測地形圖等高線應為一公尺一條，圖幅比例不得小於一千兩百分之一。（三）地形檢討應依施工篇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簽證檢討坵塊分析，採十公尺坵塊邊長計算平均坡度，以同一方向、大小、角度分析檢討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之坵塊，並將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分析後之坵塊圖以坡級疊圖，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並套繪建築物、水土保持設施及道路（通路）。　　　
　⑶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在此限。
　⑷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20日新北工建字第1100137316號函說明三、另重申山坡地現況實測地形圖，應依內政部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　
　⑸綜上，新北市政府規定現有巷道認定所需之現況地形圖，係申請建築執照指定建築線所需檢附之書圖、文件，並無涉山坡地坡度分析。另新北市政府規定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定及檢討時，為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故需檢討原始地形及現況地形之坵塊，其中現況實測地形圖，規定應依內政部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因此，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規定必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此有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可佐（鑑定書外放，見該鑑定書第6頁至第10頁）。
　⑹由上可知，被告主張其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現況地形圖，以供山坡地坡度分析使用，尚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自無從以此推論被告有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之行為。
　⒋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是否均會相同？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3頁）：「
　　1.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 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
　　2.有關以坵塊進行坡度分析之方式，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均有規定。
　　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坡度之計算方法，有實測地形圖者採坵塊法，無實測地形圖者得採等高線法。方法如下：
　　　坵塊法：
　　　⑴在地形圖上每十公尺或二十五公尺畫一方格坵塊。
　　　⑵每方格（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註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數總和註在方格中間。
　　　⑶依交點數與方格邊長，以下列公式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S）或傾斜角（Θ）。
　　　　S= (nπ△h/ 8L) ×100%
　　　　式中S：坡度（方格內平均坡度）（%）
　　　　　　△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公尺）
　　　　　　n：方格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交點總數和
　　　　　 π：圓周率（3.14）
　　4.據此可知，在同一等高線圖中，雖有相同之等高線間距（△h），但經調整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L）後，將導致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產生改變，四邊交點數總和亦隨之改變（n）。在坵塊邊長（L）、交點數總和（n）不同情況下，依S=〔nπ△h/8L〕×100%公式計算所得之各個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將得到不同之結果。」，由前揭鑑定意見可知，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須依法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的坡度分析即可，何需甘冒追訴之風險，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⒌基地經由水保技師進行坡度分析後，是否才會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亦即在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否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4頁）：「1.基地若位於有地形變化之處，則必須經由坡度分析後，才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2.除非基地是位於無地形變化之處，否則在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或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所列之坵塊內平均坡度S=（nπ△h/ 8L) ×100%計算公式可知，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係由：坵塊邊長（L）、坵塊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玄點總數和（n）、等高線間距（△h）等變數所組成，故需經專業計算及分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由此可知，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需經專業計算及分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結果，故被告實無從單純借由調整等高線而達成其所需要之坡度分析結果，既如此，被告有何動機及必要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⒍證人即水土保持技師鄧鳳儀證稱：這個個案的地形測量部分是由建築師直接提供給我，他當時提供電子檔給我，用AUTOCAD電子檔給我的。坡度計算方式是依照水土保持規範第25條規定的坵塊法計算，坵塊的大小是25公尺，計算方式就是畫一個25乘以25正方形，跟等高線重疊，重疊後等高線跟每個坵塊交疊的點數算出，按照法規規定的公式計算出坡度。建照坡度分析是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第261條的規定計算，跟上面方法不同，計算方式如上，只是坵塊採用25公尺以下。本案採用15.8公尺，選擇使用15.8公尺是我們技師跟建築師互相討論對這一塊基地最有利的方式，基本上新北市政府有規定，我們坵塊必須平行道路，坵塊不可以超過道路的對面，我們依據基地的縱深，以不超過道路對面取得平衡數字。依據原始地形的地形，是五公尺一條，如果我們劃設坵塊大小有包覆到兩條等高線，計算出的坡度會超過30%，如果只有包覆到一條等高線，就會小於30%。所以我們會選擇適當的大小盡可能讓每個坵塊只包覆到一條等高線。所以我們當時以83年原始地形等高線的間距來取捨這個坵塊的大小等語（見他字卷六第16至19頁）。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亦即水土保持技師在區劃正方格坵塊時，只需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即可，每邊長幾公尺可依其需要擇定。參以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見該鑑定書第3頁）：「1.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綜合上揭資料可知，被告在鄧鳳儀為山坡地坡度分析前，即提供現場測量圖電子檔予鄧鳳儀，被告無法事先預知鄧鳳儀規劃之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要如何得以調移等高線而變動坵塊編號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共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
　⒎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稱：現況圖的等高線我是請測量公司測量，我雖然沒去現場，但結果回來，我會跟測量公司討論等高線圖的合理性，所以開會有很多修正圖，修正圖正確的就是我最後申請的那一份。我有去移動等高線位置等語（見他字卷十第44頁），然被告其後之供述即推翻此陳述，而人之記憶有可能因時間久遠而模糊或扭曲，而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必須與事實相符者才得為證據，且依同法條第2項，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被告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本院審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對於被告是否確有調整附件3-1之等高線，尚有所懷疑，已如前述，本院查無其他證據得以佐證被告之前揭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前揭自白尚難以作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㈢綜上，檢察官所為之舉證尚無法讓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之有罪確信，而公訴意旨係以被告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為前提而認被告亦犯詐欺得利犯行，故本院自亦無法形成被告確有詐欺得利犯行之有罪心證，應諭知被告無罪。　
六、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院業已詳列證據並析論理由認定如前，原審認事用法即有違誤，被告不服原判決，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判決，並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郭峻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森泰


選任辯護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沈曉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
度易字第477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600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森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暨補充理由書（109年度蒞字第10563號）略以：
　㈠被告林森泰係建築師暨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其受達
    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欣公司，址設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12樓）委任，負責該公司信託登記在元大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之新北市新店區新坡段398、398-1、39
    8-2、398-6、455、455-5、456、457、513地號等9筆山坡地
    之建築規劃設計及申請取得建築執照等工作，林森泰建築師
    事務所將相關申請程序中所必要之「水土保持計畫」及「加
    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撰擬及送審事宜，委託薪宇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土保持
    工程技師資格之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地形測量與申請
    認定現有巷道等作業，則由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委託莊天文
    擔任負責人之全方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全方公司）辦理，而
    全方公司則將現地測量作業分包予名揚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下稱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於民國107年5月間死亡）辦
    理。
　㈡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地建築」第260
    條規定：「本章所稱山坡地，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
    條之規定劃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
    同規則第261條第1款規定：「本章建築技術用語定義如左：
    一、平均坡度：係指在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實測地
    形圖上依左列平均坡度計算法得出之坡度值：(一) 在地形
    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長不大於二十五公尺。圖示如
    左：(二) 每格坵塊各邊及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記
    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總和註在方格中間。圖示如
    左：… (三) 依交點數及坵塊邊長，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 (Ｓ
    ) 或傾斜角 (θ)，計算公式如左：… (四) 在坵塊圖上，應
    分別註明坡度計算之結果。圖示如左：…（按：圖示略）」
    ，同規則第2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山坡地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但穿過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
    施管溝，經適當邊坡穩定之處理者，不在此限：一、坡度陡
    峭者：所開發地區之原始地形應依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之分
    布狀態，區劃成若干均質區。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
    分之三十者。但區內最高點及最低點間之坡度小於百分之十
    五，且區內不含顯著之獨立山頭或跨越主嶺線者，不在此限
    。」，同規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坵塊圖上
    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五十五者
    ，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但因
    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
    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在此限。
    」。次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4年3月9日新北工建字第10403
    63836號函略以：「…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專章所涉原始
    地形之認定及執行方式，…為統一本市原始地形認定執行之
    行政審查作業，…以每一宗基地坵塊圖均採同一方式、方向
    、位置、大小等，套疊88年原始地形圖及現況實測地形（一
    千二百分之一）圖，檢討排除兩造圖說任一坵塊不得開發建
    築之範圍。…」。是依前述規定及函示，針對山坡地建築，
    以上開法定方法在原始及現況實測地形圖上劃定邊長不大於
    25公尺之正方格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如某坵塊在原始或現
    況實測地形圖上之平均坡度超過30%者，即不得開發建築，
    另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者，雖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
    空間使用，惟仍不得配置建築物。
　㈢被告明知應如實取得現況實測地形圖，並依上開法定方法劃
    定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如平均坡度超過30%之坵塊，即不得
    配置建築物。被告於分析、設計過程中，發覺主要開發範圍
    中有相當比例之坵塊平均坡度超過30%，經一再嘗試不同坵
    塊畫設方式，包括調整坵塊邊長、角度、位置，甚將非屬達
    欣公司所有之建築基地範圍外、現供人車通行使用之較為平
    坦道路畫入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仍有部分坵塊平均坡度超
    過30%，且橫亙在基地之中，不利建築設計配置及地下室開
    挖，並勢必增加施工成本；為求日後銷售時賣相較佳及節省
    建築成本，竟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行使業
    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4年11月初某日
    時許，竄改現況實測地形圖之等高線位置，續交由不知情之
    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坡度均未超過30
    %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之
    「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不實業務文書，將之納入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該竄改等高線位置
    後之不實地形圖同時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至少有如附
    表1所示文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
    作之不實文書，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
    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而行使之，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暨所
    屬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於106年9月28日核發106店建字第335
    號建造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足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工務
    局核發建築執照之正確性，達欣公司因此獲取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核發建築執照之不法利益，被告則陸續取得建造執照掛
    號及核發之費用（即第三、四期之勞務費用）共新臺幣（下
    同）720萬元。達欣公司、被告與合作廠商人員於不詳日期
    ，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1所示地形圖（下稱第1時期地形
    圖）；於101年3月間某日，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2所示地
    形圖（下稱第2時期地形圖）；於103年1月8日，完成、取得
    如附表2編號3所示地形圖（下稱第3時期地形圖），依照此
    時期之地形圖，編號分別為A2、A3、A4、A13、A15、A17、A
    18、A19、A20、A42等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超過30%且未
    逾55%（註：坵塊編號係參照上開建案建造執照申請圖說上
    所自行編定之編號。另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進行坡度分析
    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他卷八第37
    7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為14至22者，即表示平均坡度超
    過30%且未逾55%）；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地形
    圖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成如附表2編號4所示
    地形圖（下稱第4時期地形圖；關鍵之等高線挪移情形，詳
    見附件4-3-2所示，其中藍線表示調整前、橘線表示調整後
    ），此時上述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調整至30%以下（坡度
    分析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他卷八
    第379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小於12者，即表示平均坡度
    在30%以下）；續完成如附表2編號5所示之定稿地形圖（下
    稱第5時期地形圖），並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文件，
    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
　㈣綜上，被告以上開製作不實圖說文件之手法，將編號分別為A
    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等10個坵
    塊之平均坡度，自超過30%且未逾55%之區間，均不實降低至
    30%以下之區間，而假造其所得配置建築物之範圍，續進行
    建築設計（參見附件5-3，橘色框示範圍係實際配置建築物
    範圍，黃色框示範圍係依照真實坡度分析結果應屬不得配置
    建築物之範圍），並申請取得建造執照（註：平均坡度超過
    30%且未逾55%者，雖不得配置建築物，惟仍得作為法定空地
    或開放空間使用，故不影響容許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但仍
    影響得否配置建築物之範圍，而影響建築設計內容、賣相及
    施工成本）。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
    達欣公司、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薪宇公司等處執行搜索，
    扣得相關圖說文件及電子檔，經分析比對後，而查悉上情。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
    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
    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
    利等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達欣公司
    員工王裕翔、江志恩、證人即薪宇公司負責人鄧鳳儀、證人
    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證人即名揚公司測量人員張祐維
    、陳大玲、證人即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
    科長方偉、證人即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科長洪崇嚴
    於偵查中之證述，以及107年8月8日修正前新北市建築管理
    規則第25條、108年2月22日修正之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23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店建335號建造執照案卷共5
    宗之掃描電子檔光碟、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勘驗之108年9
    月16日、9月19日、9月23日、12月27日勘驗報告及附件等為
    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利
    犯行，辯稱：我自行委託陳松良做基地測量，我沒有調整等
    高線，我就提供陳松良交付的等高線圖給鄧鳳儀進行坡度分
    析完成附件5-1坡度圖，並申請本案建照。另現有巷道的認
    定圖附件3-1，是業主達欣公司委託全方公司莊天文所製作
    建築線許可的道路證明，是要附在建照中證明基地面前的道
    路使用情況，與前述聲請建照許可的等高線不相干。其餘扣
    案地形圖都是達欣公司江志恩持有，與本案建照無關，且起
    訴書附表2附件3-1註明「圖面標示測量日期為103年1月8日
    」，而本案測量時間為104年11月，可見被告自無竄改附件3
    -1之必要性等語。其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並無不當調移原
    判決附圖一所示附件5-1底圖之等高線位置，亦無動機需要
    不當調移前述等高線位置。本建案實存有全方公司所提供於
    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系爭附件3-1之等高線圖，以及陳松
    良於104年間測量完成之現況地形圖，二份不同時期地形測
    量之圖說。本件申請建造執照所提出之等高線為被告自行委
    託陳松良之測量公司進行測量，並於偵訊時提出左上角有內
    政部核准的二維碼（00000-00000000000)之影印大圖一張。
    系爭坵塊圖需由專業之水保技師依據法令規範進行坵塊之方
    向、位置、大小之調整，來進行建案之分析規劃，被告斷無
    法於水保技師尚未進行坵塊分析前即可預先調移等高線位置
    來符合平均坡度之計算，益徵被告斷無違法調整等高線位置
    之動機及犯行甚明。申請建造執照所應檢附之現況地形圖，
    必須要能反映申請當時之地形現狀，以便後續進行坵塊圖計
    算及坡度分析，而被告本於專業進行簽證，始於104年1月20
    日接受達欣公司委任後，再自行委託陳松良於104年間進行
    本案基地地形之測量，並未採用達欣公司自行委託案外人全
    方公司於委託前即已測量完成之地形圖作為建築線指定所附
    底圖之等高線（即附件3-1，測繪日期：103年1月8日），實
    無違誤之處，亦無涉犯偽造文書之犯行甚明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就本案受託業務，委託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土保持
    技師資格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委託名揚
    公司，該公司負責人陳松良(已歿)負責地形測量，被告將現
    況地形圖續交由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
    坡度均未超過30％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
    查報告書」內之「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業務文
    書，將之納入「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上開
    地形圖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會同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文
    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作之文書，
    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本案建照（含雜項工
    作物），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於106年9月28日核發本案建照
    。另達欣公司申請認定「398、398-1、398-2、398-6、398-
    7、403(部分)、404、453(部分)、454(部分)、455、455-3
    、455-4、455-5、456、456-2、457、513地號」為現有巷道
    等作業部分，則由達欣公司委託莊天文擔任負責人之全方公
    司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案，莊天文將經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
    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籍套繪圖交給被
    告，由被告附在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造申請的文件等事
    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易字卷一第377至378頁)，核與
    證人鄧鳳儀、莊天文、江志恩、王裕翔於偵訊及審理時證述
    (見他字卷六第15、16、144、271至275頁、原審易字卷三第
    103、107、114至118、123、189至192頁)、證人即名揚公司
    員工陳大玲於偵訊時證述(見他字卷七第127至129頁)相符、
    並有達欣公司與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簽立之委任契約書1份(
    見偵字卷第85至91頁）、支票2張、全方公司請款單、估算
    單、統一發票、上開函文(他字卷七第51至63頁、置卷外「1
    09偵4600被告3/23庭陳圖表」袋)、本案山坡地新建工程水
    土保持計畫書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設計及簽證契約書、本
    案建地住宅新建工程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他字
    卷六第53至85頁、第89至97頁)、本案建照電子檔在卷可佐
    ，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之爭點乃被告是否有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
    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
    成如附表2編號4所示地形圖（即第4時期地形圖）？並進而
    完成第5時期地形圖，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文件，向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茲分述如下：
　⒈證人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從你
    提供的光碟內容來看，有部分參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
    是102年12月，可否說明受託測量日期與該檔的關係？）我
    回去再確認一下。」、「（問：有沒有其他陳述？）我現在
    依我提供的圖檔判斷，實際測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我提
    供給建築師的圖檔就是我今天提出來的，只有提供這一份資
    料給建築師」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0頁、第11頁）；其復於
    偵查中結證稱：「（問：前次詢問時，有關地形圖測繪時間
    、交付圖檔給委託業主的時間為何，你表示要再查證確認，
    現可否說明之？）…測量業務我們是委託名揚測量公司，他
    們是把外業的部分測好，我們再做後續整理和圖面的表示。
    所以這案件我們是陸陸續續做的。精準的時間是103年年初
    開始做，到104年年中結案」等語（見他字卷七第71頁），
    足見莊天文於偵查中提呈之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部分參
    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是102年12月，又圖面係記載「測
    繪日期：103年1月8日、測量單位：全方工程有限公司」，
    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第1053
    441410號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籍套繪
    圖6份可佐（置於卷外紙袋），又全方公司係受達欣公司委
    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全方公司乃委託名揚
    公司測繪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全方公司估算單影本、統
    一發票影本、請款單影本、達欣公司開立予全方公司之支票
    影本、全方公司開立予名揚公司之支票影本在卷可佐（見他
    字卷七第57頁至65頁），足認全方公司受達欣公司委託辦理
    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進而委託名揚公司測繪之附
    件3-1之等高線圖，確實為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甚明。觀
    諸全方公司之估算單其上說明明載：「1.以上報價含稅不含
    建照、坡審、水保現況地形圖之測量技師簽證費及現場會勘
    地政事務所指界規費（每筆地號400元）」等語，足明本件
    委託僅限於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等作業部分。再參
    酌證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除前述地形圖外，你
    有無受託就該地辦理其他地形圖的測量、繪製工作？）沒有
    ，我們只有這一次，案子只有這一案。我的業務就是到把核
    准函申請下來」、「（問：所提供地形測量圖檔是否只有1
    個版本，或者是否有不同版本？）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版本等
    語(他字卷七第70、71頁），足證全方公司受委託之業務範
    圍是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現有巷道及指定建築線
    ，而所謂「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版本」等語，亦僅限於莊天文
    參與之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程序甚明。又證人莊天文雖證稱：
    是林森泰建築師委託給我的，印象中是在103年底左右這段
    期間被告找我測量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然證人莊天
    文於同次偵訊時供稱：我現在依我提供的圖檔判斷，實際測
    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等語，前後證詞互核可知，莊天文對
    於何時接受委託先證稱是103年12月底，其後又改稱是103年
    1月，足認莊天文之記憶模糊，而全方公司出具之估算單其
    上載明業主為達欣開發業務部，與其證詞亦不相符，故本院
    認其證稱係被告委託之證詞可信度較低，不予採信。　
　⒉被告是否有委託名揚公司為系爭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
　⑴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依照與達欣公司之合約，申報費用有12
    項其中（三）建築線指定的項目，是由業主自己委託的，達
    欣公司委託時就有附了等高線圖給我，該圖是業主自己委託
    測量公司做的（庭呈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告104年11月27日
    新北工養字第10431335451號整份公文)，此份公告裡面所附
    的現有巷道認定就有基地的等高線圖，就是上開我所說達欣
    公司自己找測量公司測的，另外委託書中（二）現況補作測
    量及簽證是我以25000元委託陳良鋒（按：應為陳松良）的
    測量公司測量的，他測量的結果就是我申請核准也就是工務
    局106店建字335號建造執照所附的現況等高線圖，我今日有
    帶該等高線的影本來，該影本的左上角有內政部核淮的二維
    瑪（00000-00000000000)(庭陳影印大圖一張），從上開二
    張圖看來等高線圖略有不同，但不是修改等語（見偵字卷第
    78頁），被告主張其有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
　⑵證人莊天文證稱：陳松良在107年5月在嘉義監理所發生公安
    事件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故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
    已於107年5月間死亡，被告是否確有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
    ，已無從傳訊陳松良釐清。觀之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與達欣
    公司間之委任契約書，其中附件一中之三、申報費用部分，
    明確記載「現況補做測量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業主
    已自行委託」等語，有前揭委任契約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一第130頁），被告主張系爭基地確實存在「現況補做測量
    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業主已自行委託」二次不
    同之現況測量委任，尚非無據。
　⑶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
    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5頁）：「1.同一位置的土地
    之地形，在不同年度經由相同或不同單位進行測量，有可能
    得出不同的等高線圖。2.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在同一年
    度經由不同單位進行測量，亦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等高線圖。
    3.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若經人為之整坡，或是氣候、地
    震等天然因素，造成雨水沖刷、土石流、山崩、地滑等因素
    ，確實會造成地表之土石遭移除或堆積，使地形地貌發生變
    化。當測繪之地形圖比例尺愈大，測繪所得之地形圖成果差
    異也愈大。4.一般而言，進行地形測量作業時，需由已知基
    本控制點引測至附近後以測量儀器（如經緯儀、全站儀、平
    板儀…等）測得各地形要點，以內插法求得等高程點，最後
    連接繪製成等高線。因此地形圖之精度與測點數多寡、地形
    要點位置、測量人員經驗等因素相關。故實際測量過程中，
    確實有可能因不同之測量人員設點測量，而得出不同等高線
    圖。」由上可知，被告自行委託名揚公司為現況測量如果屬
    實，雖被告與全方公司各自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但因測量時
    間不同，即使是同一測量單位，亦可能測量結果不同，故自
    無法僅以附件3-1之等高線圖與被告用以申請建造執照所附
    之現況等高線圖有所不同，遽認被告有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
    （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⑷證人即名揚公司之員工陳大玲於偵查中證稱：（問：〈提示10
    5年1月18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函
    後附現有巷道認定圖〉是否知道公司曾受託進行圖示之新店
    區新坡一街測量案，你負責何工作？）我應該是有參與，我
    跟老闆兩人一組去測量的。咖啡色道路及粉紅色山坡地基地
    部分是同時一起測的。我不記得何時測的。沒有印象粉紅色
    基地部分曾先後去測了兩次，我們在測的時候一次就會詳細
    測好，頂多是回來發現有些數據比較奇怪或不夠的地方才會
    再回去補測。本案應該是沒有發生後來業主又要求補測粉紅
    色基地詳細等高線而又再回去補測的情形。這種地方儀器進
    去很辛苦，我們一定盡量一次完成所有工作，不會分次完成
    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27、128頁），雖然陳大玲證述附件3-
    1等高線圖係其與陳松良一同進行現場測量，並由陳松良繪
    圖，且其不曾因業主要求再度補測基地之等高線等語，然附
    件3-1等高線圖之測量委託業主係全方公司，陳大玲所述均
    係關於附件3-1現有巷道認定部分，並未及於被告是否有另
    外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之部分，故尚難以證人陳大玲之證詞認
    定被告未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陳大玲之前揭證詞尚不足
    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規定必
    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
　⑴新北市政府有關現有巷道認定，依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都計測量科說明：依據建築法第48條及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
    第7條規定：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其基地面臨計畫道路、
    市區道路、公路、現有巷道或廣場者，應向本府申請指定建
    築線。其中鄰接現有巷道部分則須依據本規則第3條所稱定
    義並依據第9條標準辦理現有巷道認定後再指定建築線。新
    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8條規定，申請指定建築線，應檢附書
    圖、文件之種類及製作規定如下：（3）實測現況圖：應就
    測繪範圍之實測成果，以比例尺五百分之一製作，並標明地
    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路及溝渠。…（7）基地為非都市土
    地者，應檢附複丈成果圖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且其
    地籍套繪圖及實測現況圖都，應由建築師或得從事測量或道
    路調查業務之技師查覈簽證；一併申請認定現有巷道時應檢
    附通行時間證明文件。
　⑵新北市政府有關山坡地坡度分析，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山
    坡地建築審查要點第三點：「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定及
    檢討方式如：（一）原始地形（1）以中華民國88年（含以
    前）之地形圖為認定者，並經本土農業局查復無違反水土保
    持相關法規之查報取締及違規之紀錄。（2）經本府農業局
    查復有紀錄在案者，應採用各區域實施建築管理當時之圖資
    為認定。（3）依法聲請整地之雜項執照並取得雜項使用執
    照者，或依法辦理市地重劃完竣者，以核定之坡度（坵塊）
    分析及地形為原始地形認定。（二）現況實測地形圖等高線
    應為一公尺一條，圖幅比例不得小於一千兩百分之一。（三
    ）地形檢討應依施工篇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簽證檢討坵塊分
    析，採十公尺坵塊邊長計算平均坡度，以同一方向、大小、
    角度分析檢討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之坵塊，並將原始地形與
    現況地形分析後之坵塊圖以坡級疊圖，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
    坵塊範圍，並套繪建築物、水土保持設施及道路（通路）。
    　　　
　⑶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一款
    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
    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
    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
    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
    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
    在此限。
　⑷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20日新北工建字第110013731
    6號函說明三、另重申山坡地現況實測地形圖，應依內政部
    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　
　⑸綜上，新北市政府規定現有巷道認定所需之現況地形圖，係
    申請建築執照指定建築線所需檢附之書圖、文件，並無涉山
    坡地坡度分析。另新北市政府規定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
    定及檢討時，為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故需檢討原
    始地形及現況地形之坵塊，其中現況實測地形圖，規定應依
    內政部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
    因此，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
    規定必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此有台北市
    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
    見書可佐（鑑定書外放，見該鑑定書第6頁至第10頁）。
　⑹由上可知，被告主張其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現況地形圖，
    以供山坡地坡度分析使用，尚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自無從以
    此推論被告有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
    部挪移等高線位置之行為。
　⒋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
    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是否均會相同？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
    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3頁）：「
　　1.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
       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
　　2.有關以坵塊進行坡度分析之方式，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二十五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均有規
      定。
　　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坡度之計算方法，有
      實測地形圖者採坵塊法，無實測地形圖者得採等高線法。
      方法如下：
　　　坵塊法：
　　　⑴在地形圖上每十公尺或二十五公尺畫一方格坵塊。
　　　⑵每方格（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註
        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數總和註在方格中間。
　　　⑶依交點數與方格邊長，以下列公式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
        （S）或傾斜角（Θ）。
　　　　S= (nπ△h/ 8L) ×100%
　　　　式中S：坡度（方格內平均坡度）（%）
　　　　　　△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公尺）
　　　　　　n：方格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交點總數和
　　　　　 π：圓周率（3.14）
　　4.據此可知，在同一等高線圖中，雖有相同之等高線間距（
      △h），但經調整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L）後，將導
      致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產生改變，四邊
      交點數總和亦隨之改變（n）。在坵塊邊長（L）、交點數
      總和（n）不同情況下，依S=〔nπ△h/8L〕×100%公式計算所
      得之各個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將得到不同之結果。
      」，由前揭鑑定意見可知，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
      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
      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須依法調整坵塊方向、位
      置、大小進行不同的坡度分析即可，何需甘冒追訴之風險
      ，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
      高線位置？　　
　⒌基地經由水保技師進行坡度分析後，是否才會知悉各坵塊坡
    度分析之結果？亦即在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
    之，是否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
    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4頁）：「1.基地若位於有
    地形變化之處，則必須經由坡度分析後，才能知悉各坵塊坡
    度分析之結果。2.除非基地是位於無地形變化之處，否則在
    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
    析結果。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或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所列之坵塊內平均坡度S=（nπ△
    h/ 8L) ×100%計算公式可知，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係由
    ：坵塊邊長（L）、坵塊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玄點總數和（n
    ）、等高線間距（△h）等變數所組成，故需經專業計算及分
    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由此可知，單由
    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需經專業計算及
    分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結果，故被告實無從單純
    借由調整等高線而達成其所需要之坡度分析結果，既如此，
    被告有何動機及必要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
    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⒍證人即水土保持技師鄧鳳儀證稱：這個個案的地形測量部分
    是由建築師直接提供給我，他當時提供電子檔給我，用AUTO
    CAD電子檔給我的。坡度計算方式是依照水土保持規範第25
    條規定的坵塊法計算，坵塊的大小是25公尺，計算方式就是
    畫一個25乘以25正方形，跟等高線重疊，重疊後等高線跟每
    個坵塊交疊的點數算出，按照法規規定的公式計算出坡度。
    建照坡度分析是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第261條的規定計算，跟
    上面方法不同，計算方式如上，只是坵塊採用25公尺以下。
    本案採用15.8公尺，選擇使用15.8公尺是我們技師跟建築師
    互相討論對這一塊基地最有利的方式，基本上新北市政府有
    規定，我們坵塊必須平行道路，坵塊不可以超過道路的對面
    ，我們依據基地的縱深，以不超過道路對面取得平衡數字。
    依據原始地形的地形，是五公尺一條，如果我們劃設坵塊大
    小有包覆到兩條等高線，計算出的坡度會超過30%，如果只
    有包覆到一條等高線，就會小於30%。所以我們會選擇適當
    的大小盡可能讓每個坵塊只包覆到一條等高線。所以我們當
    時以83年原始地形等高線的間距來取捨這個坵塊的大小等語
    （見他字卷六第16至19頁）。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26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
    邊長不大於25公尺。亦即水土保持技師在區劃正方格坵塊時
    ，只需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即可，每邊長幾公尺可依其需要
    擇定。參以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
    2002848號鑑定意見（見該鑑定書第3頁）：「1.當同一等高
    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
    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綜合上揭資料可知
    ，被告在鄧鳳儀為山坡地坡度分析前，即提供現場測量圖電
    子檔予鄧鳳儀，被告無法事先預知鄧鳳儀規劃之坵塊之方向
    、位置、大小，要如何得以調移等高線而變動坵塊編號A2、
    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共10個坵塊
    之平均坡度？
　⒎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稱：現況圖的等高線我是請測量公司測
    量，我雖然沒去現場，但結果回來，我會跟測量公司討論等
    高線圖的合理性，所以開會有很多修正圖，修正圖正確的就
    是我最後申請的那一份。我有去移動等高線位置等語（見他
    字卷十第44頁），然被告其後之供述即推翻此陳述，而人之
    記憶有可能因時間久遠而模糊或扭曲，而被告之自白依刑事
    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必須與事實相符者才得為證據
    ，且依同法條第2項，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被告
    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本院審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對於被告是否確有調整附件3-1之等高線，尚有所懷疑，已
    如前述，本院查無其他證據得以佐證被告之前揭自白與事實
    相符，被告前揭自白尚難以作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㈢綜上，檢察官所為之舉證尚無法讓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公訴意
    旨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之有罪確信，而公訴意
    旨係以被告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為前提而認被告亦
    犯詐欺得利犯行，故本院自亦無法形成被告確有詐欺得利犯
    行之有罪心證，應諭知被告無罪。　
六、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院業已詳列證據並
    析論理由認定如前，原審認事用法即有違誤，被告不服原判
    決，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判決，並
    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郭峻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19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森泰


選任辯護人  李永然律師
            黃斐旻律師
            沈曉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477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6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森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暨補充理由書（109年度蒞字第10563號）略以：
　㈠被告林森泰係建築師暨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其受達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欣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2樓）委任，負責該公司信託登記在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之新北市新店區新坡段398、398-1、398-2、398-6、455、455-5、456、457、513地號等9筆山坡地之建築規劃設計及申請取得建築執照等工作，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將相關申請程序中所必要之「水土保持計畫」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撰擬及送審事宜，委託薪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技師資格之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地形測量與申請認定現有巷道等作業，則由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委託莊天文擔任負責人之全方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全方公司）辦理，而全方公司則將現地測量作業分包予名揚測量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於民國107年5月間死亡）辦理。
　㈡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章「山坡地建築」第260條規定：「本章所稱山坡地，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劃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同規則第261條第1款規定：「本章建築技術用語定義如左：一、平均坡度：係指在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實測地形圖上依左列平均坡度計算法得出之坡度值：(一) 在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長不大於二十五公尺。圖示如左：(二) 每格坵塊各邊及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記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總和註在方格中間。圖示如左：… (三) 依交點數及坵塊邊長，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 (Ｓ) 或傾斜角 (θ)，計算公式如左：… (四) 在坵塊圖上，應分別註明坡度計算之結果。圖示如左：…（按：圖示略）」，同規則第2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山坡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但穿過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施管溝，經適當邊坡穩定之處理者，不在此限：一、坡度陡峭者：所開發地區之原始地形應依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之分布狀態，區劃成若干均質區。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但區內最高點及最低點間之坡度小於百分之十五，且區內不含顯著之獨立山頭或跨越主嶺線者，不在此限。」，同規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在此限。」。次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4年3月9日新北工建字第1040363836號函略以：「…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專章所涉原始地形之認定及執行方式，…為統一本市原始地形認定執行之行政審查作業，…以每一宗基地坵塊圖均採同一方式、方向、位置、大小等，套疊88年原始地形圖及現況實測地形（一千二百分之一）圖，檢討排除兩造圖說任一坵塊不得開發建築之範圍。…」。是依前述規定及函示，針對山坡地建築，以上開法定方法在原始及現況實測地形圖上劃定邊長不大於25公尺之正方格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如某坵塊在原始或現況實測地形圖上之平均坡度超過30%者，即不得開發建築，另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者，雖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惟仍不得配置建築物。
　㈢被告明知應如實取得現況實測地形圖，並依上開法定方法劃定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如平均坡度超過30%之坵塊，即不得配置建築物。被告於分析、設計過程中，發覺主要開發範圍中有相當比例之坵塊平均坡度超過30%，經一再嘗試不同坵塊畫設方式，包括調整坵塊邊長、角度、位置，甚將非屬達欣公司所有之建築基地範圍外、現供人車通行使用之較為平坦道路畫入坵塊計算平均坡度後，仍有部分坵塊平均坡度超過30%，且橫亙在基地之中，不利建築設計配置及地下室開挖，並勢必增加施工成本；為求日後銷售時賣相較佳及節省建築成本，竟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4年11月初某日時許，竄改現況實測地形圖之等高線位置，續交由不知情之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坡度均未超過30%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之「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不實業務文書，將之納入「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該竄改等高線位置後之不實地形圖同時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至少有如附表1所示文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作之不實文書，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而行使之，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暨所屬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於106年9月28日核發106店建字第335號建造執照（含雜項工作物），足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執照之正確性，達欣公司因此獲取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執照之不法利益，被告則陸續取得建造執照掛號及核發之費用（即第三、四期之勞務費用）共新臺幣（下同）720萬元。達欣公司、被告與合作廠商人員於不詳日期，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1所示地形圖（下稱第1時期地形圖）；於101年3月間某日，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2所示地形圖（下稱第2時期地形圖）；於103年1月8日，完成、取得如附表2編號3所示地形圖（下稱第3時期地形圖），依照此時期之地形圖，編號分別為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等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超過30%且未逾55%（註：坵塊編號係參照上開建案建造執照申請圖說上所自行編定之編號。另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進行坡度分析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他卷八第377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為14至22者，即表示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成如附表2編號4所示地形圖（下稱第4時期地形圖；關鍵之等高線挪移情形，詳見附件4-3-2所示，其中藍線表示調整前、橘線表示調整後），此時上述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均調整至30%以下（坡度分析之計算過程，詳參卷內之108年12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分析報告」；分析結果詳見他卷八第379頁，圖上坵塊中藍色數字小於12者，即表示平均坡度在30%以下）；續完成如附表2編號5所示之定稿地形圖（下稱第5時期地形圖），並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文件，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
　㈣綜上，被告以上開製作不實圖說文件之手法，將編號分別為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等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自超過30%且未逾55%之區間，均不實降低至30%以下之區間，而假造其所得配置建築物之範圍，續進行建築設計（參見附件5-3，橘色框示範圍係實際配置建築物範圍，黃色框示範圍係依照真實坡度分析結果應屬不得配置建築物之範圍），並申請取得建造執照（註：平均坡度超過30%且未逾55%者，雖不得配置建築物，惟仍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故不影響容許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但仍影響得否配置建築物之範圍，而影響建築設計內容、賣相及施工成本）。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達欣公司、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薪宇公司等處執行搜索，扣得相關圖說文件及電子檔，經分析比對後，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利等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達欣公司員工王裕翔、江志恩、證人即薪宇公司負責人鄧鳳儀、證人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證人即名揚公司測量人員張祐維、陳大玲、證人即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審查管理科科長方偉、證人即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科長洪崇嚴於偵查中之證述，以及107年8月8日修正前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25條、108年2月22日修正之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3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店建335號建造執照案卷共5宗之掃描電子檔光碟、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勘驗之108年9月16日、9月19日、9月23日、12月27日勘驗報告及附件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詐欺得利犯行，辯稱：我自行委託陳松良做基地測量，我沒有調整等高線，我就提供陳松良交付的等高線圖給鄧鳳儀進行坡度分析完成附件5-1坡度圖，並申請本案建照。另現有巷道的認定圖附件3-1，是業主達欣公司委託全方公司莊天文所製作建築線許可的道路證明，是要附在建照中證明基地面前的道路使用情況，與前述聲請建照許可的等高線不相干。其餘扣案地形圖都是達欣公司江志恩持有，與本案建照無關，且起訴書附表2附件3-1註明「圖面標示測量日期為103年1月8日」，而本案測量時間為104年11月，可見被告自無竄改附件3-1之必要性等語。其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並無不當調移原判決附圖一所示附件5-1底圖之等高線位置，亦無動機需要不當調移前述等高線位置。本建案實存有全方公司所提供於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系爭附件3-1之等高線圖，以及陳松良於104年間測量完成之現況地形圖，二份不同時期地形測量之圖說。本件申請建造執照所提出之等高線為被告自行委託陳松良之測量公司進行測量，並於偵訊時提出左上角有內政部核准的二維碼（00000-00000000000)之影印大圖一張。系爭坵塊圖需由專業之水保技師依據法令規範進行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之調整，來進行建案之分析規劃，被告斷無法於水保技師尚未進行坵塊分析前即可預先調移等高線位置來符合平均坡度之計算，益徵被告斷無違法調整等高線位置之動機及犯行甚明。申請建造執照所應檢附之現況地形圖，必須要能反映申請當時之地形現狀，以便後續進行坵塊圖計算及坡度分析，而被告本於專業進行簽證，始於104年1月20日接受達欣公司委任後，再自行委託陳松良於104年間進行本案基地地形之測量，並未採用達欣公司自行委託案外人全方公司於委託前即已測量完成之地形圖作為建築線指定所附底圖之等高線（即附件3-1，測繪日期：103年1月8日），實無違誤之處，亦無涉犯偽造文書之犯行甚明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就本案受託業務，委託薪宇公司負責人暨具有水土保持技師資格鄧鳳儀偕同負責。該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委託名揚公司，該公司負責人陳松良(已歿)負責地形測量，被告將現況地形圖續交由薪宇公司人員製作該建築基地主要範圍平均坡度均未超過30％之坡度分析圖即「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之「圖1-4(2)坡度圖（現況地形）」等業務文書，將之納入「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內，上開地形圖作為相關圖說文件之底圖會同如起訴書附表1所示文件，續由被告於105年1月20日持上開業務上所製作之文書，向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本案建照（含雜項工作物），使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於106年9月28日核發本案建照。另達欣公司申請認定「398、398-1、398-2、398-6、398-7、403(部分)、404、453(部分)、454(部分)、455、455-3、455-4、455-5、456、456-2、457、513地號」為現有巷道等作業部分，則由達欣公司委託莊天文擔任負責人之全方公司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案，莊天文將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籍套繪圖交給被告，由被告附在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造申請的文件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易字卷一第377至378頁)，核與證人鄧鳳儀、莊天文、江志恩、王裕翔於偵訊及審理時證述(見他字卷六第15、16、144、271至275頁、原審易字卷三第103、107、114至118、123、189至192頁)、證人即名揚公司員工陳大玲於偵訊時證述(見他字卷七第127至129頁)相符、並有達欣公司與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簽立之委任契約書1份(見偵字卷第85至91頁）、支票2張、全方公司請款單、估算單、統一發票、上開函文(他字卷七第51至63頁、置卷外「109偵4600被告3/23庭陳圖表」袋)、本案山坡地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設計及簽證契約書、本案建地住宅新建工程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報告書(他字卷六第53至85頁、第89至97頁)、本案建照電子檔在卷可佐，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之爭點乃被告是否有於104年11月初某日，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而完成如附表2編號4所示地形圖（即第4時期地形圖）？並進而完成第5時期地形圖，據以製作相關建築設計圖說文件，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茲分述如下：
　⒈證人即全方公司負責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從你提供的光碟內容來看，有部分參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是102年12月，可否說明受託測量日期與該檔的關係？）我回去再確認一下。」、「（問：有沒有其他陳述？）我現在依我提供的圖檔判斷，實際測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我提供給建築師的圖檔就是我今天提出來的，只有提供這一份資料給建築師」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0頁、第11頁）；其復於偵查中結證稱：「（問：前次詢問時，有關地形圖測繪時間、交付圖檔給委託業主的時間為何，你表示要再查證確認，現可否說明之？）…測量業務我們是委託名揚測量公司，他們是把外業的部分測好，我們再做後續整理和圖面的表示。所以這案件我們是陸陸續續做的。精準的時間是103年年初開始做，到104年年中結案」等語（見他字卷七第71頁），足見莊天文於偵查中提呈之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部分參考座標資料的EXCEL檔日期是102年12月，又圖面係記載「測繪日期：103年1月8日、測量單位：全方工程有限公司」，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105年1月18日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核准的道路文件核准函文及現況計畫圖暨地籍套繪圖6份可佐（置於卷外紙袋），又全方公司係受達欣公司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全方公司乃委託名揚公司測繪附件3-1之等高線圖，有全方公司估算單影本、統一發票影本、請款單影本、達欣公司開立予全方公司之支票影本、全方公司開立予名揚公司之支票影本在卷可佐（見他字卷七第57頁至65頁），足認全方公司受達欣公司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進而委託名揚公司測繪之附件3-1之等高線圖，確實為103年1月8日所測繪完成甚明。觀諸全方公司之估算單其上說明明載：「1.以上報價含稅不含建照、坡審、水保現況地形圖之測量技師簽證費及現場會勘地政事務所指界規費（每筆地號400元）」等語，足明本件委託僅限於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等作業部分。再參酌證人莊天文於偵查中證稱：「（問:除前述地形圖外，你有無受託就該地辦理其他地形圖的測量、繪製工作？）沒有，我們只有這一次，案子只有這一案。我的業務就是到把核准函申請下來」、「（問：所提供地形測量圖檔是否只有1個版本，或者是否有不同版本？）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版本等語(他字卷七第70、71頁），足證全方公司受委託之業務範圍是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現有巷道及指定建築線，而所謂「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版本」等語，亦僅限於莊天文參與之現有巷道認定申請程序甚明。又證人莊天文雖證稱：是林森泰建築師委託給我的，印象中是在103年底左右這段期間被告找我測量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然證人莊天文於同次偵訊時供稱：我現在依我提供的圖檔判斷，實際測量時間可能是103年1月等語，前後證詞互核可知，莊天文對於何時接受委託先證稱是103年12月底，其後又改稱是103年1月，足認莊天文之記憶模糊，而全方公司出具之估算單其上載明業主為達欣開發業務部，與其證詞亦不相符，故本院認其證稱係被告委託之證詞可信度較低，不予採信。　
　⒉被告是否有委託名揚公司為系爭基地之現地測量作業？
　⑴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依照與達欣公司之合約，申報費用有12項其中（三）建築線指定的項目，是由業主自己委託的，達欣公司委託時就有附了等高線圖給我，該圖是業主自己委託測量公司做的（庭呈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告104年11月27日新北工養字第10431335451號整份公文)，此份公告裡面所附的現有巷道認定就有基地的等高線圖，就是上開我所說達欣公司自己找測量公司測的，另外委託書中（二）現況補作測量及簽證是我以25000元委託陳良鋒（按：應為陳松良）的測量公司測量的，他測量的結果就是我申請核准也就是工務局106店建字335號建造執照所附的現況等高線圖，我今日有帶該等高線的影本來，該影本的左上角有內政部核淮的二維瑪（00000-00000000000)(庭陳影印大圖一張），從上開二張圖看來等高線圖略有不同，但不是修改等語（見偵字卷第78頁），被告主張其有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
　⑵證人莊天文證稱：陳松良在107年5月在嘉義監理所發生公安事件等語（見他字卷七第9頁），故名揚公司負責人陳松良已於107年5月間死亡，被告是否確有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已無從傳訊陳松良釐清。觀之林森泰建築師事務所與達欣公司間之委任契約書，其中附件一中之三、申報費用部分，明確記載「現況補做測量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業主已自行委託」等語，有前揭委任契約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30頁），被告主張系爭基地確實存在「現況補做測量及簽證：40萬」、「建築線指定：業主已自行委託」二次不同之現況測量委任，尚非無據。
　⑶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5頁）：「1.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在不同年度經由相同或不同單位進行測量，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等高線圖。2.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在同一年度經由不同單位進行測量，亦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等高線圖。3.同一位置的土地之地形，若經人為之整坡，或是氣候、地震等天然因素，造成雨水沖刷、土石流、山崩、地滑等因素，確實會造成地表之土石遭移除或堆積，使地形地貌發生變化。當測繪之地形圖比例尺愈大，測繪所得之地形圖成果差異也愈大。4.一般而言，進行地形測量作業時，需由已知基本控制點引測至附近後以測量儀器（如經緯儀、全站儀、平板儀…等）測得各地形要點，以內插法求得等高程點，最後連接繪製成等高線。因此地形圖之精度與測點數多寡、地形要點位置、測量人員經驗等因素相關。故實際測量過程中，確實有可能因不同之測量人員設點測量，而得出不同等高線圖。」由上可知，被告自行委託名揚公司為現況測量如果屬實，雖被告與全方公司各自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但因測量時間不同，即使是同一測量單位，亦可能測量結果不同，故自無法僅以附件3-1之等高線圖與被告用以申請建造執照所附之現況等高線圖有所不同，遽認被告有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⑷證人即名揚公司之員工陳大玲於偵查中證稱：（問：〈提示105年1月18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工養字第1053441410號函後附現有巷道認定圖〉是否知道公司曾受託進行圖示之新店區新坡一街測量案，你負責何工作？）我應該是有參與，我跟老闆兩人一組去測量的。咖啡色道路及粉紅色山坡地基地部分是同時一起測的。我不記得何時測的。沒有印象粉紅色基地部分曾先後去測了兩次，我們在測的時候一次就會詳細測好，頂多是回來發現有些數據比較奇怪或不夠的地方才會再回去補測。本案應該是沒有發生後來業主又要求補測粉紅色基地詳細等高線而又再回去補測的情形。這種地方儀器進去很辛苦，我們一定盡量一次完成所有工作，不會分次完成等語（見他字卷七第127、128頁），雖然陳大玲證述附件3-1等高線圖係其與陳松良一同進行現場測量，並由陳松良繪圖，且其不曾因業主要求再度補測基地之等高線等語，然附件3-1等高線圖之測量委託業主係全方公司，陳大玲所述均係關於附件3-1現有巷道認定部分，並未及於被告是否有另外委託名揚公司測量之部分，故尚難以證人陳大玲之證詞認定被告未自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陳大玲之前揭證詞尚不足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規定必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
　⑴新北市政府有關現有巷道認定，依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計測量科說明：依據建築法第48條及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7條規定：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其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市區道路、公路、現有巷道或廣場者，應向本府申請指定建築線。其中鄰接現有巷道部分則須依據本規則第3條所稱定義並依據第9條標準辦理現有巷道認定後再指定建築線。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8條規定，申請指定建築線，應檢附書圖、文件之種類及製作規定如下：（3）實測現況圖：應就測繪範圍之實測成果，以比例尺五百分之一製作，並標明地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路及溝渠。…（7）基地為非都市土地者，應檢附複丈成果圖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且其地籍套繪圖及實測現況圖都，應由建築師或得從事測量或道路調查業務之技師查覈簽證；一併申請認定現有巷道時應檢附通行時間證明文件。
　⑵新北市政府有關山坡地坡度分析，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第三點：「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定及檢討方式如：（一）原始地形（1）以中華民國88年（含以前）之地形圖為認定者，並經本土農業局查復無違反水土保持相關法規之查報取締及違規之紀錄。（2）經本府農業局查復有紀錄在案者，應採用各區域實施建築管理當時之圖資為認定。（3）依法聲請整地之雜項執照並取得雜項使用執照者，或依法辦理市地重劃完竣者，以核定之坡度（坵塊）分析及地形為原始地形認定。（二）現況實測地形圖等高線應為一公尺一條，圖幅比例不得小於一千兩百分之一。（三）地形檢討應依施工篇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簽證檢討坵塊分析，採十公尺坵塊邊長計算平均坡度，以同一方向、大小、角度分析檢討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之坵塊，並將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分析後之坵塊圖以坡級疊圖，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並套繪建築物、水土保持設施及道路（通路）。　　　
　⑶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262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但因地區之發展特性或特殊建築基地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另定適用規定者，不在此限。
　⑷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20日新北工建字第1100137316號函說明三、另重申山坡地現況實測地形圖，應依內政部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　
　⑸綜上，新北市政府規定現有巷道認定所需之現況地形圖，係申請建築執照指定建築線所需檢附之書圖、文件，並無涉山坡地坡度分析。另新北市政府規定山坡地可開發建築範圍認定及檢討時，為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故需檢討原始地形及現況地形之坵塊，其中現況實測地形圖，規定應依內政部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由測量技師簽證負責。因此，新北市政府就山坡地坡度分析，其中現況地形圖並無規定必須採用現有巷道認定圖中的現況地形圖，此有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可佐（鑑定書外放，見該鑑定書第6頁至第10頁）。
　⑹由上可知，被告主張其另行委託名揚公司測量現況地形圖，以供山坡地坡度分析使用，尚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自無從以此推論被告有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之行為。
　⒋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是否均會相同？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3頁）：「
　　1.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 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
　　2.有關以坵塊進行坡度分析之方式，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均有規定。
　　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坡度之計算方法，有實測地形圖者採坵塊法，無實測地形圖者得採等高線法。方法如下：
　　　坵塊法：
　　　⑴在地形圖上每十公尺或二十五公尺畫一方格坵塊。
　　　⑵每方格（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註於各方格邊上，再將四邊之交點數總和註在方格中間。
　　　⑶依交點數與方格邊長，以下列公式求得坵塊內平均坡度（S）或傾斜角（Θ）。
　　　　S= (nπ△h/ 8L) ×100%
　　　　式中S：坡度（方格內平均坡度）（%）
　　　　　　△h：等高線間距（公尺）
　　　　　　L：方格（坵塊）邊長（公尺）
　　　　　　n：方格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交點總數和
　　　　　 π：圓周率（3.14）
　　4.據此可知，在同一等高線圖中，雖有相同之等高線間距（△h），但經調整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L）後，將導致坵塊各邊與地形圖等高線相交點之點數產生改變，四邊交點數總和亦隨之改變（n）。在坵塊邊長（L）、交點數總和（n）不同情況下，依S=〔nπ△h/8L〕×100%公式計算所得之各個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將得到不同之結果。」，由前揭鑑定意見可知，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須依法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的坡度分析即可，何需甘冒追訴之風險，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⒌基地經由水保技師進行坡度分析後，是否才會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亦即在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否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書載明（見該鑑定書第4頁）：「1.基地若位於有地形變化之處，則必須經由坡度分析後，才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2.除非基地是位於無地形變化之處，否則在未進行坡度分析前，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3.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二十五條，或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所列之坵塊內平均坡度S=（nπ△h/ 8L) ×100%計算公式可知，坵塊內平均坡度（S）值係由：坵塊邊長（L）、坵塊內等高線與方格邊線玄點總數和（n）、等高線間距（△h）等變數所組成，故需經專業計算及分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之結果。」由此可知，單由等高線圖觀之，是無法得知坡度分析結果，需經專業計算及分析後，方能知悉各坵塊坡度分析結果，故被告實無從單純借由調整等高線而達成其所需要之坡度分析結果，既如此，被告有何動機及必要以第3時期之地形圖（即附件3-1）為基礎，局部挪移等高線位置？
　⒍證人即水土保持技師鄧鳳儀證稱：這個個案的地形測量部分是由建築師直接提供給我，他當時提供電子檔給我，用AUTOCAD電子檔給我的。坡度計算方式是依照水土保持規範第25條規定的坵塊法計算，坵塊的大小是25公尺，計算方式就是畫一個25乘以25正方形，跟等高線重疊，重疊後等高線跟每個坵塊交疊的點數算出，按照法規規定的公式計算出坡度。建照坡度分析是依照建築技術規則第261條的規定計算，跟上面方法不同，計算方式如上，只是坵塊採用25公尺以下。本案採用15.8公尺，選擇使用15.8公尺是我們技師跟建築師互相討論對這一塊基地最有利的方式，基本上新北市政府有規定，我們坵塊必須平行道路，坵塊不可以超過道路的對面，我們依據基地的縱深，以不超過道路對面取得平衡數字。依據原始地形的地形，是五公尺一條，如果我們劃設坵塊大小有包覆到兩條等高線，計算出的坡度會超過30%，如果只有包覆到一條等高線，就會小於30%。所以我們會選擇適當的大小盡可能讓每個坵塊只包覆到一條等高線。所以我們當時以83年原始地形等高線的間距來取捨這個坵塊的大小等語（見他字卷六第16至19頁）。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地形圖上區劃正方格坵塊，其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亦即水土保持技師在區劃正方格坵塊時，只需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即可，每邊長幾公尺可依其需要擇定。參以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7月5日北土技字第1132002848號鑑定意見（見該鑑定書第3頁）：「1.當同一等高線圖，調整坵塊方向、位置、大小進行不同之坡度分析，分析結果各個坵塊之平均坡度不盡相同。」綜合上揭資料可知，被告在鄧鳳儀為山坡地坡度分析前，即提供現場測量圖電子檔予鄧鳳儀，被告無法事先預知鄧鳳儀規劃之坵塊之方向、位置、大小，要如何得以調移等高線而變動坵塊編號A2、A3、A4、A13、A15、A17、A18、A19、A20、A42共10個坵塊之平均坡度？
　⒎被告雖曾於偵查中供稱：現況圖的等高線我是請測量公司測量，我雖然沒去現場，但結果回來，我會跟測量公司討論等高線圖的合理性，所以開會有很多修正圖，修正圖正確的就是我最後申請的那一份。我有去移動等高線位置等語（見他字卷十第44頁），然被告其後之供述即推翻此陳述，而人之記憶有可能因時間久遠而模糊或扭曲，而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必須與事實相符者才得為證據，且依同法條第2項，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被告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本院審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對於被告是否確有調整附件3-1之等高線，尚有所懷疑，已如前述，本院查無其他證據得以佐證被告之前揭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前揭自白尚難以作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㈢綜上，檢察官所為之舉證尚無法讓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之有罪確信，而公訴意旨係以被告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為前提而認被告亦犯詐欺得利犯行，故本院自亦無法形成被告確有詐欺得利犯行之有罪心證，應諭知被告無罪。　
六、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院業已詳列證據並析論理由認定如前，原審認事用法即有違誤，被告不服原判決，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原判決，並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郭峻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